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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風季再次來臨做好鄉郊地區的預防及應對措施 
 
上年山竹襲港，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如塌樹、水浸及民居受到破壞，為了預防及應對

類似的風災水災事件，我們有以下提問及要求： 
 
 
1. 請民政署及渠務署提供元朗的水浸黑點（以地圖形式表示）及其成為黑點的準

則 
2. 食環署、民政署及路政署會否在風季來臨前加強相關渠道的清潔，以防因淤塞

引致水浸？如會，請問其相關清洗頻率為何及現時政府內部及政府外判負責清洗渠道

的人手為多少？相關合約的外判商是誰及其中標價和服務年期為多少？ 
3. 風季將到，不少鄉郊的村民，憂心有樹枝或大樹倒塌等安全問題，請問地政

署、房屋署、康文署等相關部門會否主動調查自己所管轄的樹木的安全水平及就居民

求助，派人到涉事地方（不論是官地或私人地）作樹木的評估報告。 
4. 不少寮屋屋頂及支柱因用鐵皮或木板等物料，在風季雨季來臨後，容易遭到破

壞，請問地政署會否容許寮屋居民用其他物料或金屬加固其屋頂或在枝柱底部換上其

他物料如石屎座，以保護其寮屋的建構，保障村民的生命安全？會否容許寮屋居民在

屋頂遭吹毀後，以免危害進一步擴大及捐壞家裹財產，容許他們不向地政署申請寮屋

重建或修理，先自行維修？ 
5. 因風災而折斷的樹枝或樹幹，房屋署、康文署、渠務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地

政署等政府部門的樹木殘骸會如何處理？政府會考慮增設碎木機把木的骸破碎，再放

回在其管理的園藝作覆蓋物，以減少堆填區的負擔嗎？如不，原因為何？ 
 
 
我們邀請民政署、渠務署、康文署、地政署、食環署、環保署等相關官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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